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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屆高中地理奧林匹亞 

地理小論文競賽【團體組】活動辦法 

一、本年度第九屆競賽依據中華民國 99 年 3 月 22 日中國地理學會理監事會議決議辦理。 

二、宗旨：1. 激發高中職學生對地理科之學習興趣和潛能 

2. 提供高中職學生對地理科互相觀摩學習之機會 

3. 選拔在地理科有成就之高中職學生予以鼓勵 

三、辦理單位 

主辦單位：中國地理學會 

承辦單位：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地理學系、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

協辦單位：全國大專院校地理相關科系和相關機構 

補助單位：教育部、國科會 

四、參賽對象：具中華民國國籍之在學高中職學生。 

五、參賽名額：各校至多可推薦 2 隊，每隊由 2-3 名選手和 1-2 名指導老師組成。 

六、競賽流程：以參賽隊伍繳交之小論文作品為主要評鑑依據（請詳閱本辦法之第九、十條）。 

1. 初賽：各校自行擬定選拔辦法，得推派至多兩隊參加複賽。 

2. 複賽：審查各隊書面報告，其中約前 40%隊伍（但至多 50 隊）可入圍決賽。 

3. 決賽：根據書面報告、海報展示與即席問答評分，授予佳作和入選獎項；其中 5～10
支最優隊伍入圍總決賽。 

總決賽：入圍隊伍依編號序上台進行公開的口頭發表，並據此決定金、銀、銅牌獲獎

作品。 

七、重要日期 

報名時間～民國 99 年 6 月 1 日至 15 日線上報名，並需劃撥報名費。（請詳閱第十二條） 

 作品繳交～民國 99 年 8 月 16 日（星期一）截止；以郵戳為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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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入圍決賽名單公告～民國 99 年 9 月 10 日（星期五）；請見主辦單位網頁。 

決賽～民國 99 年 9 月 26 日（星期日）舉行。 

八、評審：由主辦單位聘請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，分別組成複賽、決賽評審委員會。 

九、評審標準 

1. 主題的選擇：應具有地理意義和原創性； 

2. 資料的蒐集：資料對於解決該研究主題具有高的效度，並應清楚交代資料來源和蒐集

方法； 

3. 分析與解釋：應詳盡分析資料並據以提出解釋，討論時應符合思考邏輯； 

4. 報告的呈現：應符合學術性報告的體例，並恰當的運用圖表展現資料； 

5. 海報的展示：應符合清晰、生動、美觀的要求，海報以外的實物不予計分。 

十、作品和發表規格 

  （一）書面報告格式 

1. 報告內容宜包括：研究動機、研究目的、研究過程或方法、研究設備器材、研

究結果、討論、結論，參考資料或附錄等。（章節名稱毋須和本點所列項目一

樣） 

2. 一律採 A4 尺寸白色紙張，文字一律自左而右橫寫，除標題外均採 12 號字。 

3. 書面報告一式五份。封面頁只列出「作品名稱」；第 1 頁為摘要；第 2 頁為目

次；第 3 頁起為內容。 

4. 書面報告本文（含圖表）不得超過一萬字，若須詳加說明的部分，請以附錄方

式處理。 

5. 地理小論文中不得出現選手就讀學校的名稱。若研究之課題以自己學校為主

體，標題中的校名處，須以” ○○”替代；而行文中需出現校名處，也請以”本
校”、”○○”方式替代。 

  （二）海報展示與規格 

1. 在決賽日，海報請於現場問答前布置完成，大會在海報展場僅提供海報板和一

般文具（如圖釘、膠帶等）。  

2. 張貼海報至多 3 張，每張規格不得大於 A1 尺寸（約 60 x 85 公分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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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海報上列明參展題目，但不可書寫學校名稱、參賽學生及指導老師姓名。 

4. 海報展示與問答時，請勿陳列其他非必要之實物或使用其他儀器設備。例如：

觀光果園相關研究，請勿展示水果實體。 

5. 若不符合上述第 2~4 項規定，將酌予扣分，而且將不得參加「海報設計獎」

的選手互評。 

  （三）總決賽口頭發表 

1. 各隊請事先準備電腦檔案以利發表，每隊口頭發表時間為 10 分鐘。 

2. 所有隊伍一律使用主辦單位提供的電腦、單槍投影機、雷射筆進行發表，不得

要求使用其他儀器設備。 

十一、獎勵 

1. 作品入圍總決賽之隊伍，每人可能獲得金、銀、銅牌獎項； 
作品入圍決賽之隊伍，每人可能獲得佳作或入選獎項； 
作品未能入圍決賽之隊伍，每人可獲得參賽證書乙張。 
參賽作品評分極為接近時，評審團得視情況增加得獎隊伍數；金牌也可能從缺。 

2. 主辦單位得視需要設置特別獎，以鼓勵參賽者，例如：海報設計獎、主題創意獎、圖

表分析獎等，或選拔各類作品最優者，予以獎勵。 

3. 在本競賽地理小論文賽【團體組】獲得金牌、銀牌隊伍，以及在【個人組】獲得金牌、

銀牌、銅牌選手，均獲得參與國際、亞太區域比賽代表隊遴選的資格。（主辦單位將

另行公告辦法） 

4. 主辦單位將發文優勝隊伍學校，建請學校給予指導老師和學生敘獎。 

十二、報名須知（若學校同時參加地理奧林匹亞選拔賽，相關表格正本可一併寄送。） 

須完成下列 1～3 步驟，才取得正式參賽資格： 

1. 完成網路報名：線上報名期間為民國 99 年 6 月 1 日至 15 日。主辦單位將 email 回函，

並於競賽網頁公告報名成功之隊伍名單。 

2. 繳交報名費用：團體賽每隊新台幣 3000 元整，請於本年 6 月 15 日前郵政劃撥費用至

「戶名：中國地理學會，帳號：01110881」。務請在劃撥單上註明隊伍名稱。 
寄送作品和表單：各隊伍務請於民國 99 年 8 月 16 日（星期一）前掛號寄送至承辦單

位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地理學系（地址：500 彰化市進德路一號），信封上請註明「高

中地理小論文參賽作品」。 

    (1) 地理小論文作品一式五份（格式請參見第十一條）。 
(2) 作品 CD（含*.doc 和*.pdf 格式）一份（將用於複賽階段，請妥善包裝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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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參賽表（正本）一份（網路報名完成後，直接列印，再請學校用印）。 
(4) 作品授權書（正本）一份（網路報名完成後，直接列印，再填寫資料）。 

十三、決賽日活動行程（暫訂，若有修改將公佈於競賽網頁） 

地點：國立彰化師範大學（地址：500 彰化市進德路一號） 
日期：9 月 26 日（星期日） 

階段 時間 選手 評審  領隊老師 時間 

團體 
 

決賽 

08:30~09:00 報到（簽到+領資料袋） 報到  報到（簽到+領資料袋） 08:30~09:00 
09:00~09:30 海報展示板布置 評審會議-I  協助海報板布置 09:00~09:30 
09:30~11:10 海報展示與即席問答 海報評審  教師研習I：專題演講 09:30~11:10 

11:10~12:00 各隊海報觀摩 評審會議-II 
12:45公告結果 

 
教師研習 IIa：地理小

論文指導~觀摩參賽

作品 
11:10~12:00 

 12:00~13:00 午餐  午餐 12:00~13:00 

團體 
 

總決賽 

13:00~13:20 選手交流（地理搶答） 午餐  
教師研習 IIb： 
地理小論文指導~觀
摩優勝隊伍口頭發表 

13:00~13:20 
13:20~14:10 總決賽 口頭發表 口頭發表評審  13:20~14:10 
14:10~14:20 休息 休息  14:10~14:20 
14:20~15:10 總決賽 口頭發表 口頭發表評審  14:20~15:10 

15:10~15:30 休息（發送餐點） 評審會議-III  
綜合討論（交本日研

習報告） 15:10~15:30 

15:30~16:00 頒獎典禮 頒獎典禮  自由參觀頒獎典禮 15:30~16:00 
16:00~16:30 取回海報展示作品   取回海報展示作品 16:00~16:30 

 接駁公車安排：凡搭乘高鐵至烏日站的隊伍，承辦學系（彰化師大地理系）將提供接駁服務，詳情將

於九月初在網頁公告。http://geo3w.ncue.edu.tw/  

 彰化師大進德校區交通資訊及位置圖：http://www.ncue.edu.tw/front/bin/ptlist.phtml?Category=155  

 主辦單位提供茶水和午餐；務請攜帶環保杯和筷子；往返交通、住宿等請自行負責。 

 參賽學生注意事項 

 報到時，請攜帶國民身份證（或學生證、健保卡），以茲證明參賽者身份。 

 該日 12:45 公布進入總決賽的隊伍；所有得獎名單都將於頒獎典禮時公布。 

 海報展示與即席問答時，學生物品可放置於休息區教室，派有工作人員看守，惟貴重物

品請隨身攜帶。 

 參加研習老師的注意事項（含參賽領隊和其他參加教師） 

 參與教師在下午繳交研習報告後，可獲研習證明，研習時數則待主管機關核定。 

 本學會「地理競賽暨奧林匹亞委員會」將設計「研習報告」，以便參加研習的老師填寫。 

 本辦法公告後，賽程若有調整，將於本學會競賽網頁上公告(http://PromotingGeog.geo.ntnu.edu.tw/)，
不另行通知。 

 

十四、其他注意事項 

1. 報名費收據之發送：團體賽之收據於決賽日統一發給；未入圍決賽之隊伍，主辦單 
   位將於 9 月中旬郵寄收據到校，並匯款退還一半的報名費。 

http://geo3w.ncue.edu.tw/�
http://www.ncue.edu.tw/front/bin/ptlist.phtml?Category=155�
http://promotinggeog.geo.ntnu.edu.tw/�


 5 

2. 上網報名後，若競賽作品主題仍有微調，務請於地理小論文首頁（參賽表）上載明；

海報展示的主題則必須與所繳交之地理小論文的主題相同，不得再修改。 

3. 作品應由學生親自製作，集體創作中未參與工作者不得列為作者；指導老師以指導其

所服務之學校的學生為限，不得代為製作，未實際指導之教師亦不得列報。如違前述

規定，經查證屬實者，除不予獎勵外，並將報請教育行政主管機關議處 

4. 同一作品已經在其他全國性比賽獲獎者，不得參加本競賽，若同一研究主題有顯著之

增修者則不在此限（作者宜於報告中清楚說明），惟是否有顯著增修，由本競賽評審

委員會決定。書面報告如係仿製或抄襲他人研究成果，且經評審委員會查核屬實者，

即撤銷其參展資格；已得獎者則將撤銷其參展資格、所得獎勵，追回已發之獎金、獎

狀、獎品外，並報請教育行政主管機關對作者及指導老師議處。 

5. 有關本競賽之重要事項除將公布於本學會網頁 http://PromotingGeog.geo.ntnu.edu.tw/，
緊急事項將另以電子郵件通知各隊，報名表上務請留各隊伍經常使用的電子郵件，以

利聯繫。 

6. 如有其他問題或建議，請盡可能以電子郵件連絡承辦單位，謝謝合作。 
電子郵件：geo_olympiad@deps.ntnu.edu.tw  電話：02-77341660  傳真：02-77343908 

 

中國地理學會‧地理競賽暨奧林匹亞委員會 謹致 


